附件4

收养申请家庭经济状况申报表
	序号
	姓名
	可支配收入情况

（      年    月至      年    月）
	财产情况

（截至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）

	1
	
	(无收入  (有收入，             元
	(无财产  (有财产，             元

	2
	
	(无收入  (有收入，             元
	(无财产  (有财产，             元


注：

1.可支配收入情况申报期间为提出申请时上1个月末前溯1年，财产申报时点为提出申请时上1个月末。
2.可支配收入及财产情况按照个人实际情况如实填写。申请人有收入或者有财产的，填写《个人经济状况申报表》，两人以上分别填写。申请人无收入且无财产的，只需在本表中勾选“无收入”、“无财产”，无需填写《个人经济状况申报表》。

3.表中内容所涉及的金额均以人民币申报，数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。
个人经济状况申报表
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
	可支配收入申报

	工资性收入⑴
	经营性收入⑵
	财产性收入⑶
	转移性收入⑷
	个人收入合计⑸

	元
	元
	元
	元
	元

	财产申报

	存款
	存款银行名称
	存款总额⑹
	合计
        元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理财产品
	销售机构
	资产总额⑺
	合计
        元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股票
	券商名称
	净资产⑻
	合计
        元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基金
	销售机构
	基金总市值⑼
	合计
        元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商业保险
	商业保险名称
	现金价值⑽
	合计
        元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债券
	债券名称
	债券总价值⑾
	合计
        元

	
	
	
	

	
	
	
	

	机动车辆
	车辆品牌
	车牌号 
	现值⑿
	合计
        元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房屋⒀
	坐落地址⒁
	面积㎡
	现值⒂
	合计
        元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其他财产⒃
	内容
	价值
	合计
        元

	
	
	
	

	
	
	
	

	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余额合计⒄：             元
	现金合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	个人财产合计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
注：以上内容所涉及的金额均以人民币申报。
《个人经济状况申报表》填表说明
本表由收养申请人各填一张，不足部分可另外附页填写，无收入且无财产的申请人无需填写
⑴“工资性收入”：是指就业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全部劳动报酬，包括所从事主要职业的工资以及从事第二职业、其他兼职和零星劳动得到的其他劳动收入。在校学生实习或者勤工俭学获得的收入不需申报；
⑵“经营性收入”：是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获得的净收入，即全部生产经营收入扣除生产经营成本和税金后所得的收入；
⑶“财产性收入”：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、不动产所获得的收入，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、租金、知识产权收入，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、财产增值收益等；
⑷“转移性收入”：是指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等对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间的收入转移，包括政府对个人收入转移的离退休金、失业保险金、社会救助金等，家庭间的赠送、赡养费、抚（扶）养费等。
⑸“个人收入合计”：填写申请人工资性收入、经营性收入、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合计值。
⑹“存款总额”：同一银行所有账户的余额加总后统一填写在该银行名下，外币存款需折算为人民币申报；
⑺“资产总额”：同一销售机构所有理财产品的资产加总后统一填写在该机构名下。
⑻“净资产”：同一券商所有账户的证券总市值（包括沪市、深市、股转系统）和账户资金余额加总并扣除负债后，统一填写在该券商名下（注意：此处“净资产”不包括在券商购买的基金、债券等其他产品，如有，请在本表对应位置填写）；
⑼“基金总市值”：同一销售机构基金市值的总和；
⑽“现金价值”：一般为保险合同中现金价值表对应年份的现金价值，如保险合同中没有对应年份的现金价值，可根据保险生效日期至财产截止时点已支付的保费合计值申报；
⑾“债券总价值”：债券面值与数量的乘积；
⑿“现值”：根据财产截至时点的市价自行估价填写；如车牌为沪牌，还需申报财产截至时点当月的车牌最低中标价；
⒀“房屋”：包括本市非居住类房屋，以及在本市以外的居住类和非居住类房屋；
⒁按照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、市、区（县）、街道（镇）、路名、弄名、室号的顺序填写；
⒂“现值”：根据财产截至时点的市价自行估价后填写；
⒃“其他财产”：包括公司股权、期货等表格中未涉及的其他财产，请分类填写；
⒄“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余额”：具体包括微信钱包、支付宝、京东钱包、翼支付、财付通、快钱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账户余额，请合并填写。
⒅“个人财产合计”：填写申请人所有财产的合计值。
⒆申请人可结合收养评估项目实际情况，自行选择需核对内容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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